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42號

原      告  顏聰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邢玥律師 

被      告  顏聰銘 

            顏麗鈴 

            顏麗峰 

            顏滄海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訴訟代理人  鍾本偉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傅廉鈞 

被      告  賴智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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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聲明㈢原為：被告顏聰銘、顏麗玲、顏麗峰及顏滄

海（下合稱顏麗玲等4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應連帶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

年5月14日具狀更正上開聲明為「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

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第343頁），此乃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

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84年11月7日至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

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

約。嗣原告之父顏添發於90年6月11日仙逝，原告獲有300萬

元之遺產分配，遂將該筆遺產存作定期存款，故系爭帳戶於

103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編號為0000000、0000000，

金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之定期存款（下分稱2799號定期

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合稱系爭定期存款），期限均為1

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又因原告長

年旅居大陸經商，甚少返台，故將在臺之幼子顏宏興託由原

告之母顏李惠芬照顧扶養，原告並將系爭帳戶之存摺（下稱

系爭存摺）與印章（下稱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授

權顏李惠芬得以該帳戶内之活期儲蓄存款作為養育顏宏興之

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是原告與顏李惠芬間有委

任契約關係存在。詎料，顏李惠芬竟意圖為顏聰銘不法之所

有，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犯意，利用為原告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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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之機會，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印

章，未經原告授權而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雇員即被告賴智

莉（下稱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下稱系爭交

易），扣除提前解約之相關費用後，將系爭定期存款所餘之

99萬7,438元、199萬5,678元存入系爭帳戶内，顏李惠芬並

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再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

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

000000號帳戶及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使原告受有活期

儲蓄存款1萬1,418元、系爭定期存款本金300萬元之損失

（下合稱系爭款項）。顏李惠芬之前開行為，既未盡善良管

理人義務，復有構成刑法背信、偽造文書罪之虞，是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就原告所受系

爭款項損害負賠償之責，然顏李惠芬於109年9月3日已死

亡，而顏麗玲等4人為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則其等依民法第1

153條規定，於繼承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就原告所受系

爭款項損害應負擔連帶清償之責。

　㈡再者，原告與華南銀行間存有有償之消費寄託關係，華南銀

行本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債務，依華南銀行客戶

更新資料問答集第17點規定（下稱系爭問答集）可知，終止

定期存款應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惟賴智莉並未查核顏李惠

芬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或向原告為任何照會通

知，即放任顏李惠芬擅自盜蓋系爭印章而為系爭交易並進行

後續取款及轉帳，顯已違反上開規定，自有重大過失。又賴

智莉係華南銀行之雇員，是華南銀行應依民法第224條與自

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602條規

定，向華南銀行行使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或依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華南銀行

賠償系爭款項。另華南銀行、賴智莉上開行為同時成立侵權

行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則華南銀行、賴智莉應就原告所

受損害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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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末以，顏李惠芬以前開行為分別轉帳100萬元、200萬元至顏

聰銘前開帳戶内，原告因此受有300萬元之損害，此核屬權

益侵害之不當得利，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即顏聰銘返還其所受領之300萬元。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

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

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

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㈠華南銀行應給付原告301萬1,41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㈡華南銀行、賴智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㈢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

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顏聰銘應給付原告30

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㈤前四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一部或全

部之給付時，其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付給付義

務；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華南銀行與賴智莉辯稱：顏李惠芬所持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

均為真正，可作為「授權證明」，縱依原告主張其設有顏李

惠芬僅得用於養育幼子生活費等之授權範圍，然上情為華南

銀行所不知，則顏李惠芬即屬系爭定期存款之債權準占有

人，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即為善意，依民法第31

0條第2款之規定，生清償效力，是華南銀行自無庸依同法第

602條等規定對原告為重複清償。另依台北市銀行公會70年1

月12日會儲字第2265號函、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

五節第四項規定及存戶與銀行所簽訂之開戶總約定書，定期

儲蓄存款中途解約時，只憑存單及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

理，立約人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情事而脫離占有存

摺及原留印鑑時，應以電話、網路或於營業時間內親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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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失止付，未辦理掛失手續前而遭冒用，已付款者，視為對

立約人已為給付，是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即符合前開函文、

手冊及總約定書之內容。又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於系爭

交易發生時尚未存在，則華南銀行與賴智莉客觀上既無不完

全給付，復無侵權行為，主觀上亦無侵權意思，故原告向其

等請求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屬無據。再

者，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係顏李惠芬及顏聰銘，原告並

未能證明該筆款項為其遺產，自無從請求賠償。末者，原告

早已知悉系爭交易，是原告於112年3月2日提起本訴，已逾

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顏麗玲等4人則以：系爭定期存款日期分別為103年1月3日及

103年4月9日，與顏添發死亡之90年6月11日相差10餘年，故

原告並未能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即為其取得之遺

產。又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華南銀行第000000000000

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作為27

99號定期存款，另100萬元轉入顏聰銘帳號承作他筆定期存

款，顏聰銘則於101年4月9日自其帳戶轉出200萬元承作3859

號定期存款，是系爭定期存款300萬元係由顏李惠芬及顏聰

銘轉入，非為原告所有。退步言之，縱認原告主張即顏李惠

芬為系爭交易致其受有損害云云為真，然原告依民法第1148

條第1項亦繼承顏李惠芬之財產上一切之權利及義務，是原

告應依應繼分就其所受損害自負其責，而非要求由顏麗玲等

4人概括承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父母顏添發、顏李惠芬先後於90年6月11日、109年9

月3日死亡，而原告及顏麗玲等4人均為繼承人。又因原告長

年旅居大陸經商，故於顏李惠芬在世期間，曾將其子顏宏興

託由顏李惠芬照顧扶養，並將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交予顏李

惠芬保管，用以支應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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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存

卷可參（本院卷第124-126頁），且互核相符，堪信屬實。

而原告於84年11月7日在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系爭帳戶，

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且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

日、同年4月9日存有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金

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

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惟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

爭存摺、系爭印章，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職員賴智莉辦理

系爭交易而提前解除系爭定期存款，華南銀行收回3859號定

期存款之差息4,322元後，將餘款199萬5,678元轉入系爭帳

戶，另收回279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2,562元後，將餘款99萬

7,438元轉入系爭帳戶，顏李惠芬旋於當日自系爭帳戶提領

現金1萬1,418元，並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

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

0000000000號帳戶等情，兩造除就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部

分不予爭執外（本院卷第216頁），其餘部分事實則有華南

銀行103年10月23日交易傳票、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

暨對帳單在卷可資佐證（士司調卷第37-53頁、本院卷第168

-176頁），則前開事實，同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系爭定期存款為其於顏添發死亡後取得之遺產，卻

遭顏李惠芬擅自辦理系爭交易，並於系爭定期存款餘額轉入

系爭帳戶後，提領現金1萬1,418元、轉帳合計300萬元至顏

聰銘之帳戶，致其受有損失，因認被告均應負賠償責任。惟

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辭置辯，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

系爭定期存款究係何人所有。經查：

　1.385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實係於101年4月9日由顏聰銘設於華

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約定條件為期

間1年，到期本金自動轉期，利息自動轉存系爭帳戶；2799

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則係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設於華南

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

中100萬元轉入承作，約定條件同3859號定期存款，此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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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銀行101年4月9日、103年1月3日交易傳票在卷可憑（本院

卷第178-184頁），而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

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

42元，亦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可資佐證

（本院卷第173-176頁），足見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為

顏李惠芬、顏聰銘之華南銀行帳戶。從而，原告空言辯稱系

爭定期存款係源自顏添發所留遺產300萬元云云，難認有

據，無足憑採。

　2.原告固稱前曾應顏李惠芬要求而出借遺產300萬元，供顏李

惠芬借貸予訴外人林勝峰，其後顏李惠芬對林勝峰提起詐欺

告訴，並承諾先將300萬元返還原告，故顏李惠芬於101年4

月9日、同年11月12日分別將200萬元、100萬元轉入系爭帳

戶，並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云云。然依原告所提本票、和解契

約、借條、授權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調偵字第1

23號不起訴處分書等資料（本院卷第246-252頁、第262-270

頁），僅能認定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確有借貸糾紛，但無從

推論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之借貸資金與原告相關，亦無法證

明系爭定期存款乃係顏李惠芬為償還原告而存入。況原告所

稱於101年11月12日轉入之100萬元固係作為定期存款之用，

惟存款人為顏聰銘，且業於102年2月6日結清轉存系爭帳

戶，再於102年3月15日連同其他款項一併提領，此有系爭帳

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73

頁），是此筆款項顯與系爭定期存款無涉，則原告主張該筆

款項同為顏李惠芬清償原告債務而供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

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3.由上以觀，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乃係自顏李惠芬、顏聰銘帳

戶轉入，並由顏李惠芬借管理系爭帳戶之便，透過系爭帳戶

承作系爭定期存款，而非原告所有，應堪認定。　

　㈢次查，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既為顏李惠芬、顏聰銘所

有，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並由系

爭帳戶提領或轉出385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199萬5,678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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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99萬7,438元，自非原告所得置喙。雖

顏李惠芬係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

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

帳戶，狀似超過系爭定期存款轉入系爭帳戶之餘款金額，惟

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

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已如前述，此筆

款項既為系爭定期存款之利息，自同屬顏李惠芬、顏聰銘所

有，而累積存入系爭帳戶之前開利息金額顯已逾前開提領差

額即遭華南銀行收回之差息甚鉅，故顏李惠芬提領合計300

萬元之前開款項應均屬其與顏聰銘所有，並無原告所稱債務

不履行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虞，顏聰銘亦非無法律上原

因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

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

定，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應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顏聰銘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300萬元之

不當得利云云，均非有據。

　㈣原告另主張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擅自由系爭帳戶提領

現金1萬1,418元，致其受有損失。惟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

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

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

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

為，民法第532條、第534條本文亦有定有明文。查原告自陳

授權顏李惠芬動支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存款以支付扶養顏宏

興所需費用（士司調卷第11頁），顯已概括授權顏李惠芬管

理使用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款項，則顏李惠芬即得在此範圍

內為一切之行為，從而，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由系爭

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即無所謂逾越權限而致原告受有

損害之情事，復不該當於侵權行為之要件，是原告主張依民

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

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

玲等4人就此部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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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原告復主張華南公司、賴智莉違反相關規定，放任顏李惠芬

擅自進行系爭交易並為後續取款及轉帳行為，而有重大過

失，要求華南銀行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579條第1項規定、

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返

還或賠償前開款項，且華南銀行、賴智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

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查：

　1.按金融機關與存款戶係消費寄託關係，僅須存款戶將金錢之

所有權移轉於金融機關，並約定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

即告成立。存款戶在金融機關開立存款帳戶，存款戶與金融

業者間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僅存款戶得向金融業者行使返還

寄託存款之債權，縱使該帳戶係第三人以存款戶名義開立，

但此為存款戶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第三人欲向金融業者

提領帳戶內之存款（外部關係），仍需提出足以表彰存款戶

有寄託存款債權存在之存摺（債權憑證）及顯示存戶留存印

鑑之取款憑條，始能辦理。故本件原告與華南銀行因系爭帳

戶之開設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關係。至於顏李惠芬、顏聰銘

借用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乙事，核屬渠等間之內部關

係，並不影響於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依消費寄託契約所生之權

利義務關係。　

　2.又按民眾至銀行辦理定期存款係屬民法契約關係，雙方權利

義務係依民法相關規定及契約約定辦理，有關定期存款中途

解約是否應由存款戶本人親自辦理及所應檢具文件等相關疑

義，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應以雙方契約約定為準。而依華南

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存戶辦理定期

存款中途解約時，只須憑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本院卷

第55頁），並無約定要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或查核辦理人

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向存款人為任何照會通

知。況銀行設立印鑑卡之目的，主要係作為將來提領存款之

憑證，為社會週知之事實，從而存戶將銀行帳戶之印鑑章交

付於他人，而他人將之用於定期存款解約、提領存款，客觀

上足以使他人信其有代理權。由此以觀，賴智莉雖明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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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交易者為顏李惠芬而非存戶即原告，但顏李惠芬既持有

系爭存摺、系爭印章，於外觀上為有權辦理系爭交易之人，

則賴智莉於辨認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之真正後，為其辦理系

爭交易，自無違反相關規定之處。至於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

答集，乃係事發後之108年1月14日所公告，旨在說明配合洗

錢防制並打擊資恐措施之相關作業內容，此有系爭問答集影

本在卷可證（士司調卷第95-101頁），顯難援引作為本件10

3年10月23日系爭交易之作業標準，進而質疑賴智莉承辦系

爭交易涉有重大過失。

　3.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另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係以行為人之行為具不法性、被害人受

有損害，以及行為人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

裁判要旨參照）。查賴智莉係因顏李惠芬出示系爭存摺與系

爭印章，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並交付現金1萬1,418元、將

300萬元依指示轉至顏聰銘前開帳戶，過程中未見疏失或違

反作業規範之處，業如前述，而原告迄未能提出相當事證，

以證明賴智莉之行為已有違反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之消費寄託

契約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準此，自難僅憑原告片面

指摘，逕認賴智莉前揭作為具有不法性。況系爭款項中之30

0萬元實非原告所有，另1萬1,418元款項則係顏李惠芬經原

告授權提領之範圍，業經論述如前，則原告顯未因系爭交易

及後續提領、轉帳行為受有任何損害，故原告主張華南銀行

與賴智莉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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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如其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與本院前開判斷不生影響，爰均不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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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42號
原      告  顏聰輝  






訴訟代理人  邢玥律師  
被      告  顏聰銘  
            顏麗鈴  
            顏麗峰  
            顏滄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訴訟代理人  鍾本偉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傅廉鈞  
被      告  賴智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㈢原為：被告顏聰銘、顏麗玲、顏麗峰及顏滄海（下合稱顏麗玲等4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更正上開聲明為「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43頁），此乃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84年11月7日至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嗣原告之父顏添發於90年6月11日仙逝，原告獲有300萬元之遺產分配，遂將該筆遺產存作定期存款，故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編號為0000000、0000000，金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之定期存款（下分稱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合稱系爭定期存款），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又因原告長年旅居大陸經商，甚少返台，故將在臺之幼子顏宏興託由原告之母顏李惠芬照顧扶養，原告並將系爭帳戶之存摺（下稱系爭存摺）與印章（下稱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授權顏李惠芬得以該帳戶内之活期儲蓄存款作為養育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是原告與顏李惠芬間有委任契約關係存在。詎料，顏李惠芬竟意圖為顏聰銘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犯意，利用為原告保管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之機會，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印章，未經原告授權而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雇員即被告賴智莉（下稱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下稱系爭交易），扣除提前解約之相關費用後，將系爭定期存款所餘之99萬7,438元、199萬5,678元存入系爭帳戶内，顏李惠芬並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再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及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使原告受有活期儲蓄存款1萬1,418元、系爭定期存款本金300萬元之損失（下合稱系爭款項）。顏李惠芬之前開行為，既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復有構成刑法背信、偽造文書罪之虞，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害負賠償之責，然顏李惠芬於109年9月3日已死亡，而顏麗玲等4人為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則其等依民法第1153條規定，於繼承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害應負擔連帶清償之責。
　㈡再者，原告與華南銀行間存有有償之消費寄託關係，華南銀行本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債務，依華南銀行客戶更新資料問答集第17點規定（下稱系爭問答集）可知，終止定期存款應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惟賴智莉並未查核顏李惠芬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或向原告為任何照會通知，即放任顏李惠芬擅自盜蓋系爭印章而為系爭交易並進行後續取款及轉帳，顯已違反上開規定，自有重大過失。又賴智莉係華南銀行之雇員，是華南銀行應依民法第224條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602條規定，向華南銀行行使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華南銀行賠償系爭款項。另華南銀行、賴智莉上開行為同時成立侵權行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則華南銀行、賴智莉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㈢末以，顏李惠芬以前開行為分別轉帳100萬元、200萬元至顏聰銘前開帳戶内，原告因此受有300萬元之損害，此核屬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即顏聰銘返還其所受領之300萬元。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㈠華南銀行應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華南銀行、賴智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顏聰銘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前四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一部或全部之給付時，其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付給付義務；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華南銀行與賴智莉辯稱：顏李惠芬所持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均為真正，可作為「授權證明」，縱依原告主張其設有顏李惠芬僅得用於養育幼子生活費等之授權範圍，然上情為華南銀行所不知，則顏李惠芬即屬系爭定期存款之債權準占有人，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即為善意，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之規定，生清償效力，是華南銀行自無庸依同法第602條等規定對原告為重複清償。另依台北市銀行公會70年1月12日會儲字第2265號函、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及存戶與銀行所簽訂之開戶總約定書，定期儲蓄存款中途解約時，只憑存單及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立約人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情事而脫離占有存摺及原留印鑑時，應以電話、網路或於營業時間內親自辦理掛失止付，未辦理掛失手續前而遭冒用，已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為給付，是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即符合前開函文、手冊及總約定書之內容。又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於系爭交易發生時尚未存在，則華南銀行與賴智莉客觀上既無不完全給付，復無侵權行為，主觀上亦無侵權意思，故原告向其等請求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屬無據。再者，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係顏李惠芬及顏聰銘，原告並未能證明該筆款項為其遺產，自無從請求賠償。末者，原告早已知悉系爭交易，是原告於112年3月2日提起本訴，已逾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顏麗玲等4人則以：系爭定期存款日期分別為103年1月3日及103年4月9日，與顏添發死亡之90年6月11日相差10餘年，故原告並未能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即為其取得之遺產。又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華南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作為2799號定期存款，另100萬元轉入顏聰銘帳號承作他筆定期存款，顏聰銘則於101年4月9日自其帳戶轉出200萬元承作3859號定期存款，是系爭定期存款300萬元係由顏李惠芬及顏聰銘轉入，非為原告所有。退步言之，縱認原告主張即顏李惠芬為系爭交易致其受有損害云云為真，然原告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亦繼承顏李惠芬之財產上一切之權利及義務，是原告應依應繼分就其所受損害自負其責，而非要求由顏麗玲等4人概括承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父母顏添發、顏李惠芬先後於90年6月11日、109年9月3日死亡，而原告及顏麗玲等4人均為繼承人。又因原告長年旅居大陸經商，故於顏李惠芬在世期間，曾將其子顏宏興託由顏李惠芬照顧扶養，並將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用以支應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24-126頁），且互核相符，堪信屬實。而原告於84年11月7日在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且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金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惟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存摺、系爭印章，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職員賴智莉辦理系爭交易而提前解除系爭定期存款，華南銀行收回385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4,322元後，將餘款199萬5,678元轉入系爭帳戶，另收回279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2,562元後，將餘款99萬7,438元轉入系爭帳戶，顏李惠芬旋於當日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並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帳戶等情，兩造除就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部分不予爭執外（本院卷第216頁），其餘部分事實則有華南銀行103年10月23日交易傳票、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在卷可資佐證（士司調卷第37-53頁、本院卷第168-176頁），則前開事實，同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系爭定期存款為其於顏添發死亡後取得之遺產，卻遭顏李惠芬擅自辦理系爭交易，並於系爭定期存款餘額轉入系爭帳戶後，提領現金1萬1,418元、轉帳合計300萬元至顏聰銘之帳戶，致其受有損失，因認被告均應負賠償責任。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辭置辯，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系爭定期存款究係何人所有。經查：
　1.385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實係於101年4月9日由顏聰銘設於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約定條件為期間1年，到期本金自動轉期，利息自動轉存系爭帳戶；279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則係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設於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承作，約定條件同3859號定期存款，此有華南銀行101年4月9日、103年1月3日交易傳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8-184頁），而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亦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可資佐證（本院卷第173-176頁），足見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為顏李惠芬、顏聰銘之華南銀行帳戶。從而，原告空言辯稱系爭定期存款係源自顏添發所留遺產300萬元云云，難認有據，無足憑採。
　2.原告固稱前曾應顏李惠芬要求而出借遺產300萬元，供顏李惠芬借貸予訴外人林勝峰，其後顏李惠芬對林勝峰提起詐欺告訴，並承諾先將300萬元返還原告，故顏李惠芬於101年4月9日、同年11月12日分別將200萬元、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並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云云。然依原告所提本票、和解契約、借條、授權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調偵字第123號不起訴處分書等資料（本院卷第246-252頁、第262-270頁），僅能認定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確有借貸糾紛，但無從推論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之借貸資金與原告相關，亦無法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乃係顏李惠芬為償還原告而存入。況原告所稱於101年11月12日轉入之100萬元固係作為定期存款之用，惟存款人為顏聰銘，且業於102年2月6日結清轉存系爭帳戶，再於102年3月15日連同其他款項一併提領，此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73頁），是此筆款項顯與系爭定期存款無涉，則原告主張該筆款項同為顏李惠芬清償原告債務而供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3.由上以觀，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乃係自顏李惠芬、顏聰銘帳戶轉入，並由顏李惠芬借管理系爭帳戶之便，透過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而非原告所有，應堪認定。　
　㈢次查，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既為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並由系爭帳戶提領或轉出385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199萬5,678元、279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99萬7,438元，自非原告所得置喙。雖顏李惠芬係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帳戶，狀似超過系爭定期存款轉入系爭帳戶之餘款金額，惟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已如前述，此筆款項既為系爭定期存款之利息，自同屬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而累積存入系爭帳戶之前開利息金額顯已逾前開提領差額即遭華南銀行收回之差息甚鉅，故顏李惠芬提領合計300萬元之前開款項應均屬其與顏聰銘所有，並無原告所稱債務不履行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虞，顏聰銘亦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顏聰銘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300萬元之不當得利云云，均非有據。
　㈣原告另主張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擅自由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致其受有損失。惟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民法第532條、第534條本文亦有定有明文。查原告自陳授權顏李惠芬動支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存款以支付扶養顏宏興所需費用（士司調卷第11頁），顯已概括授權顏李惠芬管理使用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款項，則顏李惠芬即得在此範圍內為一切之行為，從而，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由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即無所謂逾越權限而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復不該當於侵權行為之要件，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㈤原告復主張華南公司、賴智莉違反相關規定，放任顏李惠芬擅自進行系爭交易並為後續取款及轉帳行為，而有重大過失，要求華南銀行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57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返還或賠償前開款項，且華南銀行、賴智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查：
　1.按金融機關與存款戶係消費寄託關係，僅須存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於金融機關，並約定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即告成立。存款戶在金融機關開立存款帳戶，存款戶與金融業者間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僅存款戶得向金融業者行使返還寄託存款之債權，縱使該帳戶係第三人以存款戶名義開立，但此為存款戶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第三人欲向金融業者提領帳戶內之存款（外部關係），仍需提出足以表彰存款戶有寄託存款債權存在之存摺（債權憑證）及顯示存戶留存印鑑之取款憑條，始能辦理。故本件原告與華南銀行因系爭帳戶之開設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關係。至於顏李惠芬、顏聰銘借用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乙事，核屬渠等間之內部關係，並不影響於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依消費寄託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2.又按民眾至銀行辦理定期存款係屬民法契約關係，雙方權利義務係依民法相關規定及契約約定辦理，有關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是否應由存款戶本人親自辦理及所應檢具文件等相關疑義，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應以雙方契約約定為準。而依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存戶辦理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時，只須憑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本院卷第55頁），並無約定要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或查核辦理人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向存款人為任何照會通知。況銀行設立印鑑卡之目的，主要係作為將來提領存款之憑證，為社會週知之事實，從而存戶將銀行帳戶之印鑑章交付於他人，而他人將之用於定期存款解約、提領存款，客觀上足以使他人信其有代理權。由此以觀，賴智莉雖明知辦理系爭交易者為顏李惠芬而非存戶即原告，但顏李惠芬既持有系爭存摺、系爭印章，於外觀上為有權辦理系爭交易之人，則賴智莉於辨認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之真正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自無違反相關規定之處。至於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乃係事發後之108年1月14日所公告，旨在說明配合洗錢防制並打擊資恐措施之相關作業內容，此有系爭問答集影本在卷可證（士司調卷第95-101頁），顯難援引作為本件103年10月23日系爭交易之作業標準，進而質疑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涉有重大過失。
　3.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另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係以行為人之行為具不法性、被害人受有損害，以及行為人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賴智莉係因顏李惠芬出示系爭存摺與系爭印章，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並交付現金1萬1,418元、將300萬元依指示轉至顏聰銘前開帳戶，過程中未見疏失或違反作業規範之處，業如前述，而原告迄未能提出相當事證，以證明賴智莉之行為已有違反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之消費寄託契約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準此，自難僅憑原告片面指摘，逕認賴智莉前揭作為具有不法性。況系爭款項中之300萬元實非原告所有，另1萬1,418元款項則係顏李惠芬經原告授權提領之範圍，業經論述如前，則原告顯未因系爭交易及後續提領、轉帳行為受有任何損害，故原告主張華南銀行與賴智莉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其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與本院前開判斷不生影響，爰均不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42號
原      告  顏聰輝  



訴訟代理人  邢玥律師  
被      告  顏聰銘  
            顏麗鈴  
            顏麗峰  
            顏滄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訴訟代理人  鍾本偉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傅廉鈞  
被      告  賴智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聲明㈢原為：被告顏聰銘、顏麗玲、顏麗峰及顏滄海
    （下合稱顏麗玲等4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應連帶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5
    月14日具狀更正上開聲明為「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
    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343頁），此乃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
    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84年11月7日至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下稱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
    嗣原告之父顏添發於90年6月11日仙逝，原告獲有300萬元之
    遺產分配，遂將該筆遺產存作定期存款，故系爭帳戶於103
    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編號為0000000、0000000，金額
    各為100萬元、200萬元之定期存款（下分稱2799號定期存款
    、3859號定期存款，合稱系爭定期存款），期限均為1年，
    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又因原告長年旅
    居大陸經商，甚少返台，故將在臺之幼子顏宏興託由原告之
    母顏李惠芬照顧扶養，原告並將系爭帳戶之存摺（下稱系爭
    存摺）與印章（下稱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授權顏
    李惠芬得以該帳戶内之活期儲蓄存款作為養育顏宏興之生活
    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是原告與顏李惠芬間有委任契
    約關係存在。詎料，顏李惠芬竟意圖為顏聰銘不法之所有，
    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犯意，利用為原告保管系爭
    存摺及系爭印章之機會，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印章，未
    經原告授權而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雇員即被告賴智莉（下
    稱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下稱系爭交易），扣
    除提前解約之相關費用後，將系爭定期存款所餘之99萬7,43
    8元、199萬5,678元存入系爭帳戶内，顏李惠芬並自系爭帳
    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再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
    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
    帳戶及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使原告受有活期儲蓄存款
    1萬1,418元、系爭定期存款本金300萬元之損失（下合稱系
    爭款項）。顏李惠芬之前開行為，既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
    復有構成刑法背信、偽造文書罪之虞，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
    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
    害負賠償之責，然顏李惠芬於109年9月3日已死亡，而顏麗
    玲等4人為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則其等依民法第1153條規定
    ，於繼承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害
    應負擔連帶清償之責。
　㈡再者，原告與華南銀行間存有有償之消費寄託關係，華南銀
    行本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債務，依華南銀行客戶
    更新資料問答集第17點規定（下稱系爭問答集）可知，終止
    定期存款應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惟賴智莉並未查核顏李惠
    芬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或向原告為任何照會通
    知，即放任顏李惠芬擅自盜蓋系爭印章而為系爭交易並進行
    後續取款及轉帳，顯已違反上開規定，自有重大過失。又賴
    智莉係華南銀行之雇員，是華南銀行應依民法第224條與自
    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602條規
    定，向華南銀行行使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或依民法第227條
    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華南銀行
    賠償系爭款項。另華南銀行、賴智莉上開行為同時成立侵權
    行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則華南銀行、賴智莉應就原告所
    受損害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㈢末以，顏李惠芬以前開行為分別轉帳100萬元、200萬元至顏
    聰銘前開帳戶内，原告因此受有300萬元之損害，此核屬權
    益侵害之不當得利，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即顏聰銘返還其所受領之300萬元。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
    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
    原告之判決。並聲明：㈠華南銀行應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㈡華南銀行、賴智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
    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顏聰銘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㈤前四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一部或全部之給付
    時，其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付給付義務；㈥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華南銀行與賴智莉辯稱：顏李惠芬所持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
    均為真正，可作為「授權證明」，縱依原告主張其設有顏李
    惠芬僅得用於養育幼子生活費等之授權範圍，然上情為華南
    銀行所不知，則顏李惠芬即屬系爭定期存款之債權準占有人
    ，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即為善意，依民法第310
    條第2款之規定，生清償效力，是華南銀行自無庸依同法第6
    02條等規定對原告為重複清償。另依台北市銀行公會70年1
    月12日會儲字第2265號函、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
    五節第四項規定及存戶與銀行所簽訂之開戶總約定書，定期
    儲蓄存款中途解約時，只憑存單及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
    ，立約人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情事而脫離占有存摺
    及原留印鑑時，應以電話、網路或於營業時間內親自辦理掛
    失止付，未辦理掛失手續前而遭冒用，已付款者，視為對立
    約人已為給付，是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即符合前開函文、手
    冊及總約定書之內容。又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於系爭交
    易發生時尚未存在，則華南銀行與賴智莉客觀上既無不完全
    給付，復無侵權行為，主觀上亦無侵權意思，故原告向其等
    請求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屬無據。再者，
    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係顏李惠芬及顏聰銘，原告並未能
    證明該筆款項為其遺產，自無從請求賠償。末者，原告早已
    知悉系爭交易，是原告於112年3月2日提起本訴，已逾侵權
    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顏麗玲等4人則以：系爭定期存款日期分別為103年1月3日及1
    03年4月9日，與顏添發死亡之90年6月11日相差10餘年，故
    原告並未能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即為其取得之遺產
    。又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華南銀行第000000000000號
    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作為2799
    號定期存款，另100萬元轉入顏聰銘帳號承作他筆定期存款
    ，顏聰銘則於101年4月9日自其帳戶轉出200萬元承作3859號
    定期存款，是系爭定期存款300萬元係由顏李惠芬及顏聰銘
    轉入，非為原告所有。退步言之，縱認原告主張即顏李惠芬
    為系爭交易致其受有損害云云為真，然原告依民法第1148條
    第1項亦繼承顏李惠芬之財產上一切之權利及義務，是原告
    應依應繼分就其所受損害自負其責，而非要求由顏麗玲等4
    人概括承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父母顏添發、顏李惠芬先後於90年6月11日、109年9月
    3日死亡，而原告及顏麗玲等4人均為繼承人。又因原告長年
    旅居大陸經商，故於顏李惠芬在世期間，曾將其子顏宏興託
    由顏李惠芬照顧扶養，並將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
    芬保管，用以支應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
    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存卷
    可參（本院卷第124-126頁），且互核相符，堪信屬實。而
    原告於84年11月7日在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系爭帳戶，與
    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且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日、
    同年4月9日存有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金額各
    為100萬元、200萬元，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
    及同年4月9日到期，惟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存
    摺、系爭印章，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職員賴智莉辦理系爭
    交易而提前解除系爭定期存款，華南銀行收回3859號定期存
    款之差息4,322元後，將餘款199萬5,678元轉入系爭帳戶，
    另收回279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2,562元後，將餘款99萬7,438
    元轉入系爭帳戶，顏李惠芬旋於當日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
    萬1,418元，並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
    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
    000000號帳戶等情，兩造除就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部分不
    予爭執外（本院卷第216頁），其餘部分事實則有華南銀行1
    03年10月23日交易傳票、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
    單在卷可資佐證（士司調卷第37-53頁、本院卷第168-176頁
    ），則前開事實，同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系爭定期存款為其於顏添發死亡後取得之遺產，卻
    遭顏李惠芬擅自辦理系爭交易，並於系爭定期存款餘額轉入
    系爭帳戶後，提領現金1萬1,418元、轉帳合計300萬元至顏
    聰銘之帳戶，致其受有損失，因認被告均應負賠償責任。惟
    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辭置辯，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
    系爭定期存款究係何人所有。經查：
　1.385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實係於101年4月9日由顏聰銘設於華
    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約定條件為期
    間1年，到期本金自動轉期，利息自動轉存系爭帳戶；2799
    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則係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設於華南
    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
    中100萬元轉入承作，約定條件同3859號定期存款，此有華
    南銀行101年4月9日、103年1月3日交易傳票在卷可憑（本院
    卷第178-184頁），而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
    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
    42元，亦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可資佐證（
    本院卷第173-176頁），足見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為顏
    李惠芬、顏聰銘之華南銀行帳戶。從而，原告空言辯稱系爭
    定期存款係源自顏添發所留遺產300萬元云云，難認有據，
    無足憑採。
　2.原告固稱前曾應顏李惠芬要求而出借遺產300萬元，供顏李
    惠芬借貸予訴外人林勝峰，其後顏李惠芬對林勝峰提起詐欺
    告訴，並承諾先將300萬元返還原告，故顏李惠芬於101年4
    月9日、同年11月12日分別將200萬元、100萬元轉入系爭帳
    戶，並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云云。然依原告所提本票、和解契
    約、借條、授權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調偵字第1
    23號不起訴處分書等資料（本院卷第246-252頁、第262-270
    頁），僅能認定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確有借貸糾紛，但無從
    推論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之借貸資金與原告相關，亦無法證
    明系爭定期存款乃係顏李惠芬為償還原告而存入。況原告所
    稱於101年11月12日轉入之100萬元固係作為定期存款之用，
    惟存款人為顏聰銘，且業於102年2月6日結清轉存系爭帳戶
    ，再於102年3月15日連同其他款項一併提領，此有系爭帳戶
    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73頁），
    是此筆款項顯與系爭定期存款無涉，則原告主張該筆款項同
    為顏李惠芬清償原告債務而供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云云，
    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3.由上以觀，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乃係自顏李惠芬、顏聰銘帳
    戶轉入，並由顏李惠芬借管理系爭帳戶之便，透過系爭帳戶
    承作系爭定期存款，而非原告所有，應堪認定。　
　㈢次查，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既為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並由系爭
    帳戶提領或轉出385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199萬5,678元、2799
    號定期存款之餘款99萬7,438元，自非原告所得置喙。雖顏
    李惠芬係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之
    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帳
    戶，狀似超過系爭定期存款轉入系爭帳戶之餘款金額，惟38
    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
    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已如前述，此筆款
    項既為系爭定期存款之利息，自同屬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
    ，而累積存入系爭帳戶之前開利息金額顯已逾前開提領差額
    即遭華南銀行收回之差息甚鉅，故顏李惠芬提領合計300萬
    元之前開款項應均屬其與顏聰銘所有，並無原告所稱債務不
    履行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虞，顏聰銘亦非無法律上原因
    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
    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
    ，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應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顏聰銘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300萬元之不
    當得利云云，均非有據。
　㈣原告另主張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擅自由系爭帳戶提領現
    金1萬1,418元，致其受有損失。惟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
    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
    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
    概括委任；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
    民法第532條、第534條本文亦有定有明文。查原告自陳授權
    顏李惠芬動支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存款以支付扶養顏宏興所
    需費用（士司調卷第11頁），顯已概括授權顏李惠芬管理使
    用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款項，則顏李惠芬即得在此範圍內為
    一切之行為，從而，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由系爭帳戶
    提領現金1萬1,418元，即無所謂逾越權限而致原告受有損害
    之情事，復不該當於侵權行為之要件，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
    人就此部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㈤原告復主張華南公司、賴智莉違反相關規定，放任顏李惠芬
    擅自進行系爭交易並為後續取款及轉帳行為，而有重大過失
    ，要求華南銀行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579條第1項規定、民
    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返還
    或賠償前開款項，且華南銀行、賴智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
    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查：
　1.按金融機關與存款戶係消費寄託關係，僅須存款戶將金錢之
    所有權移轉於金融機關，並約定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
    即告成立。存款戶在金融機關開立存款帳戶，存款戶與金融
    業者間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僅存款戶得向金融業者行使返還
    寄託存款之債權，縱使該帳戶係第三人以存款戶名義開立，
    但此為存款戶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第三人欲向金融業者
    提領帳戶內之存款（外部關係），仍需提出足以表彰存款戶
    有寄託存款債權存在之存摺（債權憑證）及顯示存戶留存印
    鑑之取款憑條，始能辦理。故本件原告與華南銀行因系爭帳
    戶之開設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關係。至於顏李惠芬、顏聰銘
    借用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乙事，核屬渠等間之內部關
    係，並不影響於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依消費寄託契約所生之權
    利義務關係。　
　2.又按民眾至銀行辦理定期存款係屬民法契約關係，雙方權利
    義務係依民法相關規定及契約約定辦理，有關定期存款中途
    解約是否應由存款戶本人親自辦理及所應檢具文件等相關疑
    義，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應以雙方契約約定為準。而依華南
    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存戶辦理定期
    存款中途解約時，只須憑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本院卷
    第55頁），並無約定要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或查核辦理人
    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向存款人為任何照會通知
    。況銀行設立印鑑卡之目的，主要係作為將來提領存款之憑
    證，為社會週知之事實，從而存戶將銀行帳戶之印鑑章交付
    於他人，而他人將之用於定期存款解約、提領存款，客觀上
    足以使他人信其有代理權。由此以觀，賴智莉雖明知辦理系
    爭交易者為顏李惠芬而非存戶即原告，但顏李惠芬既持有系
    爭存摺、系爭印章，於外觀上為有權辦理系爭交易之人，則
    賴智莉於辨認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之真正後，為其辦理系爭
    交易，自無違反相關規定之處。至於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
    集，乃係事發後之108年1月14日所公告，旨在說明配合洗錢
    防制並打擊資恐措施之相關作業內容，此有系爭問答集影本
    在卷可證（士司調卷第95-101頁），顯難援引作為本件103
    年10月23日系爭交易之作業標準，進而質疑賴智莉承辦系爭
    交易涉有重大過失。
　3.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另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係以行為人之行為具不法性、被害人受有
    損害，以及行為人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
    判要旨參照）。查賴智莉係因顏李惠芬出示系爭存摺與系爭
    印章，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並交付現金1萬1,418元、將30
    0萬元依指示轉至顏聰銘前開帳戶，過程中未見疏失或違反
    作業規範之處，業如前述，而原告迄未能提出相當事證，以
    證明賴智莉之行為已有違反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之消費寄託契
    約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準此，自難僅憑原告片面指
    摘，逕認賴智莉前揭作為具有不法性。況系爭款項中之300
    萬元實非原告所有，另1萬1,418元款項則係顏李惠芬經原告
    授權提領之範圍，業經論述如前，則原告顯未因系爭交易及
    後續提領、轉帳行為受有任何損害，故原告主張華南銀行與
    賴智莉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
    、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
    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
    如其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與本院前開判斷不生影響，爰均不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242號
原      告  顏聰輝  



訴訟代理人  邢玥律師  
被      告  顏聰銘  
            顏麗鈴  
            顏麗峰  
            顏滄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東山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許富雄律師  
被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雲鵬  
訴訟代理人  鍾本偉  
複  代理人  張庭維  
            傅廉鈞  
被      告  賴智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㈢原為：被告顏聰銘、顏麗玲、顏麗峰及顏滄海（下合稱顏麗玲等4人，若分稱則各稱其名）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14日具狀更正上開聲明為「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43頁），此乃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屬訴之變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84年11月7日至被告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嗣原告之父顏添發於90年6月11日仙逝，原告獲有300萬元之遺產分配，遂將該筆遺產存作定期存款，故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編號為0000000、0000000，金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之定期存款（下分稱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合稱系爭定期存款），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又因原告長年旅居大陸經商，甚少返台，故將在臺之幼子顏宏興託由原告之母顏李惠芬照顧扶養，原告並將系爭帳戶之存摺（下稱系爭存摺）與印章（下稱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授權顏李惠芬得以該帳戶内之活期儲蓄存款作為養育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是原告與顏李惠芬間有委任契約關係存在。詎料，顏李惠芬竟意圖為顏聰銘不法之所有，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之犯意，利用為原告保管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之機會，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印章，未經原告授權而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雇員即被告賴智莉（下稱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下稱系爭交易），扣除提前解約之相關費用後，將系爭定期存款所餘之99萬7,438元、199萬5,678元存入系爭帳戶内，顏李惠芬並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再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及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使原告受有活期儲蓄存款1萬1,418元、系爭定期存款本金300萬元之損失（下合稱系爭款項）。顏李惠芬之前開行為，既未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復有構成刑法背信、偽造文書罪之虞，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害負賠償之責，然顏李惠芬於109年9月3日已死亡，而顏麗玲等4人為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則其等依民法第1153條規定，於繼承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就原告所受系爭款項損害應負擔連帶清償之責。
　㈡再者，原告與華南銀行間存有有償之消費寄託關係，華南銀行本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債務，依華南銀行客戶更新資料問答集第17點規定（下稱系爭問答集）可知，終止定期存款應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惟賴智莉並未查核顏李惠芬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或向原告為任何照會通知，即放任顏李惠芬擅自盜蓋系爭印章而為系爭交易並進行後續取款及轉帳，顯已違反上開規定，自有重大過失。又賴智莉係華南銀行之雇員，是華南銀行應依民法第224條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602條規定，向華南銀行行使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華南銀行賠償系爭款項。另華南銀行、賴智莉上開行為同時成立侵權行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則華南銀行、賴智莉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㈢末以，顏李惠芬以前開行為分別轉帳100萬元、200萬元至顏聰銘前開帳戶内，原告因此受有300萬元之損害，此核屬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是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即顏聰銘返還其所受領之300萬元。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並聲明：㈠華南銀行應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華南銀行、賴智莉應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顏麗玲等4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顏李惠芬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301萬1,4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顏聰銘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前四項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已履行一部或全部之給付時，其他被告於該被告履行給付範圍内免付給付義務；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華南銀行與賴智莉辯稱：顏李惠芬所持系爭存摺及系爭印章均為真正，可作為「授權證明」，縱依原告主張其設有顏李惠芬僅得用於養育幼子生活費等之授權範圍，然上情為華南銀行所不知，則顏李惠芬即屬系爭定期存款之債權準占有人，賴智莉解除系爭定期存款之契約即為善意，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之規定，生清償效力，是華南銀行自無庸依同法第602條等規定對原告為重複清償。另依台北市銀行公會70年1月12日會儲字第2265號函、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及存戶與銀行所簽訂之開戶總約定書，定期儲蓄存款中途解約時，只憑存單及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立約人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情事而脫離占有存摺及原留印鑑時，應以電話、網路或於營業時間內親自辦理掛失止付，未辦理掛失手續前而遭冒用，已付款者，視為對立約人已為給付，是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即符合前開函文、手冊及總約定書之內容。又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於系爭交易發生時尚未存在，則華南銀行與賴智莉客觀上既無不完全給付，復無侵權行為，主觀上亦無侵權意思，故原告向其等請求不完全給付或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顯屬無據。再者，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係顏李惠芬及顏聰銘，原告並未能證明該筆款項為其遺產，自無從請求賠償。末者，原告早已知悉系爭交易，是原告於112年3月2日提起本訴，已逾侵權行為之2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顏麗玲等4人則以：系爭定期存款日期分別為103年1月3日及103年4月9日，與顏添發死亡之90年6月11日相差10餘年，故原告並未能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即為其取得之遺產。又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華南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作為2799號定期存款，另100萬元轉入顏聰銘帳號承作他筆定期存款，顏聰銘則於101年4月9日自其帳戶轉出200萬元承作3859號定期存款，是系爭定期存款300萬元係由顏李惠芬及顏聰銘轉入，非為原告所有。退步言之，縱認原告主張即顏李惠芬為系爭交易致其受有損害云云為真，然原告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亦繼承顏李惠芬之財產上一切之權利及義務，是原告應依應繼分就其所受損害自負其責，而非要求由顏麗玲等4人概括承受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父母顏添發、顏李惠芬先後於90年6月11日、109年9月3日死亡，而原告及顏麗玲等4人均為繼承人。又因原告長年旅居大陸經商，故於顏李惠芬在世期間，曾將其子顏宏興託由顏李惠芬照顧扶養，並將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交予顏李惠芬保管，用以支應顏宏興之生活費、學費等經常性支出使用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24-126頁），且互核相符，堪信屬實。而原告於84年11月7日在華南銀行石牌分行開立系爭帳戶，與華南銀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且系爭帳戶於103年1月3日、同年4月9日存有2799號定期存款、3859號定期存款，金額各為100萬元、200萬元，期限均為1年，並分別於104年1月3日及同年4月9日到期，惟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持系爭存摺、系爭印章，經由華南銀行石牌分行職員賴智莉辦理系爭交易而提前解除系爭定期存款，華南銀行收回385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4,322元後，將餘款199萬5,678元轉入系爭帳戶，另收回2799號定期存款之差息2,562元後，將餘款99萬7,438元轉入系爭帳戶，顏李惠芬旋於當日自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並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所有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帳戶等情，兩造除就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部分不予爭執外（本院卷第216頁），其餘部分事實則有華南銀行103年10月23日交易傳票、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在卷可資佐證（士司調卷第37-53頁、本院卷第168-176頁），則前開事實，同堪認定。
　㈡原告主張系爭定期存款為其於顏添發死亡後取得之遺產，卻遭顏李惠芬擅自辦理系爭交易，並於系爭定期存款餘額轉入系爭帳戶後，提領現金1萬1,418元、轉帳合計300萬元至顏聰銘之帳戶，致其受有損失，因認被告均應負賠償責任。惟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辭置辯，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在於系爭定期存款究係何人所有。經查：
　1.385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實係於101年4月9日由顏聰銘設於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約定條件為期間1年，到期本金自動轉期，利息自動轉存系爭帳戶；2799號定期存款之資金則係顏李惠芬於103年1月3日自設於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取款200萬元後，將其中100萬元轉入承作，約定條件同3859號定期存款，此有華南銀行101年4月9日、103年1月3日交易傳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8-184頁），而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亦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可資佐證（本院卷第173-176頁），足見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來源為顏李惠芬、顏聰銘之華南銀行帳戶。從而，原告空言辯稱系爭定期存款係源自顏添發所留遺產300萬元云云，難認有據，無足憑採。
　2.原告固稱前曾應顏李惠芬要求而出借遺產300萬元，供顏李惠芬借貸予訴外人林勝峰，其後顏李惠芬對林勝峰提起詐欺告訴，並承諾先將300萬元返還原告，故顏李惠芬於101年4月9日、同年11月12日分別將200萬元、100萬元轉入系爭帳戶，並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云云。然依原告所提本票、和解契約、借條、授權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調偵字第123號不起訴處分書等資料（本院卷第246-252頁、第262-270頁），僅能認定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確有借貸糾紛，但無從推論顏李惠芬與林勝峰間之借貸資金與原告相關，亦無法證明系爭定期存款乃係顏李惠芬為償還原告而存入。況原告所稱於101年11月12日轉入之100萬元固係作為定期存款之用，惟存款人為顏聰銘，且業於102年2月6日結清轉存系爭帳戶，再於102年3月15日連同其他款項一併提領，此有系爭帳戶之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存卷可參（本院卷第173頁），是此筆款項顯與系爭定期存款無涉，則原告主張該筆款項同為顏李惠芬清償原告債務而供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要無可採。
　3.由上以觀，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乃係自顏李惠芬、顏聰銘帳戶轉入，並由顏李惠芬借管理系爭帳戶之便，透過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而非原告所有，應堪認定。　
　㈢次查，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之資金既為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顏李惠芬辦理系爭交易，並由系爭帳戶提領或轉出385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199萬5,678元、2799號定期存款之餘款99萬7,438元，自非原告所得置喙。雖顏李惠芬係自系爭帳戶分別轉帳200萬元、100萬元至顏聰銘之華南銀行石牌分行第000000000000號、第000000000000號帳戶，狀似超過系爭定期存款轉入系爭帳戶之餘款金額，惟3859號定期存款、2799號定期存款迄中途解約為止，每月轉入系爭帳戶之利息各為2,283元、1,142元，已如前述，此筆款項既為系爭定期存款之利息，自同屬顏李惠芬、顏聰銘所有，而累積存入系爭帳戶之前開利息金額顯已逾前開提領差額即遭華南銀行收回之差息甚鉅，故顏李惠芬提領合計300萬元之前開款項應均屬其與顏聰銘所有，並無原告所稱債務不履行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虞，顏聰銘亦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顏聰銘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300萬元之不當得利云云，均非有據。
　㈣原告另主張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擅自由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致其受有損失。惟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民法第532條、第534條本文亦有定有明文。查原告自陳授權顏李惠芬動支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存款以支付扶養顏宏興所需費用（士司調卷第11頁），顯已概括授權顏李惠芬管理使用系爭帳戶之活期儲蓄款項，則顏李惠芬即得在此範圍內為一切之行為，從而，顏李惠芬於103年10月23日由系爭帳戶提領現金1萬1,418元，即無所謂逾越權限而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復不該當於侵權行為之要件，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及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顏李惠芬之繼承人即顏麗玲等4人就此部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㈤原告復主張華南公司、賴智莉違反相關規定，放任顏李惠芬擅自進行系爭交易並為後續取款及轉帳行為，而有重大過失，要求華南銀行依民法第602條準用第57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返還或賠償前開款項，且華南銀行、賴智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查：
　1.按金融機關與存款戶係消費寄託關係，僅須存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於金融機關，並約定金融機關返還相同之金額，即告成立。存款戶在金融機關開立存款帳戶，存款戶與金融業者間成立消費寄託契約，僅存款戶得向金融業者行使返還寄託存款之債權，縱使該帳戶係第三人以存款戶名義開立，但此為存款戶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第三人欲向金融業者提領帳戶內之存款（外部關係），仍需提出足以表彰存款戶有寄託存款債權存在之存摺（債權憑證）及顯示存戶留存印鑑之取款憑條，始能辦理。故本件原告與華南銀行因系爭帳戶之開設而成立消費寄託契約關係。至於顏李惠芬、顏聰銘借用系爭帳戶承作系爭定期存款乙事，核屬渠等間之內部關係，並不影響於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依消費寄託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2.又按民眾至銀行辦理定期存款係屬民法契約關係，雙方權利義務係依民法相關規定及契約約定辦理，有關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是否應由存款戶本人親自辦理及所應檢具文件等相關疑義，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應以雙方契約約定為準。而依華南銀行存款實務手冊第六章第五節第四項規定，存戶辦理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時，只須憑存款人原留印鑑即可辦理（本院卷第55頁），並無約定要由本人親自臨櫃辦理，或查核辦理人是否具合法委任之授權代理文件、向存款人為任何照會通知。況銀行設立印鑑卡之目的，主要係作為將來提領存款之憑證，為社會週知之事實，從而存戶將銀行帳戶之印鑑章交付於他人，而他人將之用於定期存款解約、提領存款，客觀上足以使他人信其有代理權。由此以觀，賴智莉雖明知辦理系爭交易者為顏李惠芬而非存戶即原告，但顏李惠芬既持有系爭存摺、系爭印章，於外觀上為有權辦理系爭交易之人，則賴智莉於辨認系爭存摺、系爭印章之真正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自無違反相關規定之處。至於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問答集，乃係事發後之108年1月14日所公告，旨在說明配合洗錢防制並打擊資恐措施之相關作業內容，此有系爭問答集影本在卷可證（士司調卷第95-101頁），顯難援引作為本件103年10月23日系爭交易之作業標準，進而質疑賴智莉承辦系爭交易涉有重大過失。
　3.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1096號裁判意旨參照）。另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係以行為人之行為具不法性、被害人受有損害，以及行為人之不法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賴智莉係因顏李惠芬出示系爭存摺與系爭印章，而為其辦理系爭交易，並交付現金1萬1,418元、將300萬元依指示轉至顏聰銘前開帳戶，過程中未見疏失或違反作業規範之處，業如前述，而原告迄未能提出相當事證，以證明賴智莉之行為已有違反原告與華南銀行間之消費寄託契約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準此，自難僅憑原告片面指摘，逕認賴智莉前揭作為具有不法性。況系爭款項中之300萬元實非原告所有，另1萬1,418元款項則係顏李惠芬經原告授權提領之範圍，業經論述如前，則原告顯未因系爭交易及後續提領、轉帳行為受有任何損害，故原告主張華南銀行與賴智莉應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544條、第602條及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其訴之聲明所示金額，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與本院前開判斷不生影響，爰均不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